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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宪法体制中民主集中制的

统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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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民主集中制蕴含着民主正当性和集中有效性双重价值目标。 党的民主集中

制与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在价值诉求上有不同侧重。 集中有效性价值是党的民主集

中制的落脚点和归宿,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行能够补强国家机构运行的有效性。 作为

党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塑造了镶嵌于国家机构之中的党组织, 为党领导国家机

构提供了组织基础。 作为党的活动原则和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 通过嵌入在国家机

构之中的党组织, 发挥着填补国家机关之间宪法关系空白、 协调国家机关之间宪法关

系、 解决地方国家机关双重负责难题的重要作用。 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国家机构的民主

集中制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实现了依宪执政与依宪治国的衔接, 塑造了中国宪法

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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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的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国家的根本法。 我国宪

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 改革的伟大斗争和伟大成就, 宣示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 坚持依法治

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
 

〔 1 〕
 

如果说依宪治国呼应的是

国家治理机制, 依宪执政呼应的则是党的治理机制。 尽管党的治理机制的规范根基是 《 中国

共产党章程》 ( 以下简称 “ 党章” ) , 而国家治理机制的规范根基是宪法, 在依宪执政和依宪

治国的要求之下, 二者的共同基础还是宪法。 “厉行法治必须坚决维护宪法权威, 不仅制定国

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本依据, 而且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也要奉行 ‘宪法为上’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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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宪法体制, 是 “ 中国法治的基本政治背景” ,
 

〔 3 〕
 

也是

准确理解我国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的事实前提; 而统合党的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机制, 使中国

宪法体制更好发挥其优势与效能的关键, 则在于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 “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 ,
 

〔 4 〕
 

是 “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 。
 

〔 5 〕
 

诚如有学者所言, 民主集

中制是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进行国家建设的标识性概念, 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立党

执政与治国理政的逻辑统一, 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分权模式的强大政治生

命力, 也成为解读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治国优势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
 

〔 6 〕
 

民主集中制是链接党

和国家两套治理机制的纽带, 是沟通依宪执政和依宪治国的桥梁。 看到这一事实并深入把握其

中的逻辑机理, 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宪法体制的鲜明特色和运行规则。 以往学界对于民主集中

制的研究, 或侧重以宪法释义学方法挖掘宪法文本中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内涵,
 

〔 7 〕
 

或注重运用政治学方法, 以党章为基础探究党的民主集中制蕴含的党内决策和执行机制,
 

〔 8 〕
 

而对于民主集中制链接党和国家两套治理机制的桥梁作用却着墨不多。 鉴于此, 本文尝试从四

个维度展开阐释, 集中呈现民主集中制链接党和国家两套治理机制、 沟通依宪执政和依宪治

国、 统合中国宪法体制的逻辑机理。

一、 民主集中制蕴含中国宪法体制的价值诉求

　 　 民主集中制, 顾名思义, 即 “民主的集中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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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自产生时起便蕴含着双重价

值目标: 民主正当性和集中有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民主集中制主要作为党的根本组

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在党内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党把民主集中制拓展到国家组织

形式和活动方式方面, 并在政策制定、 利益整合、 权力监督等过程中加以贯彻落实。
　 　 (一)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价值诉求

　 　 民主是能够防止 “集中” 走向 “专制” 、 保障集中有效性价值得以实现的机制。 党的民主

集中制所强调的民主, 最初侧重的是党内民主。 但是,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时不为旧法统所承

认, 其需要解决的民主正当性问题自然包含两个方面: 外部评价意义上的正当性 ( 人民民主)
和内部评价意义上的正当性 (党内民主) 。 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 在性质上, 代表人民的政

党在组织构造和精神气质上必须契合人民民主的要求, 特别是当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 “ 人

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 , 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更是如此。 在功能上, 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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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能够确保党的决策正确, 进而实现党章确立的目标, 为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政党”
提供保障。
　 　 就外部评价意义上的正当性而言, 在现代宪制国家, 政党是 “ 结社自由” 这一公民基本

权利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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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建立和活动以遵守国家宪法为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 政党的正当性是以

承认、 尊重、 维护宪法的正当性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为前提的。 然而,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

不为旧政权所承认, 只能超越旧法统, 直接诉诸中国人民, 以中国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的身份

来获得正当性。 在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 中国共产党侧重于新法统的缔造和新政权的建设, 能

够直接诉诸新法统来确认其合法性和领导地位。 无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时期, 革命政权均有一些文件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 如 1941 年 5 月颁布的 《 陕甘宁边区

施政纲领》 、 1949 年 9 月颁布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简称 《共同纲领》 ) 等。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执政和领导的正当性, 除基于其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历史

事实和理论逻辑等, 更离不开宪法的规范和保障。 事实上, “ 执政” 便是在法治的语境下使用

的概念, 它不仅意味着执政党应是为宪法所承认和保障的合法政党, 也要求其执政行为必须接

受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和约束。
　 　 “集中” 与 “分散” 相对立, 其诉求在于保证决策和执行的有效性。 离开了有效的决策

和执行, 任何组织和机构都将结构松弛、 行动无力, 其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民主集中制作为指

导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原则, 一开始便强调通过严格的组织纪律保障无产阶级政党

在决策和执行上的有效性。 十月革命之后, 列宁曾说过: “ 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 有效

地、 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 (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 , 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

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11〕
 

在我国, 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 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也必须强调集中, 从而强有力地组织、 动员、
决策和行动。 正因如此, 民主集中制虽然内涵着民主正当性和集中有效性的双重价值诉求, 但

并非没有侧重。 民主集中制没有也不能称为 “集中民主制” , 因为集中有效性价值是民主集中

制的落脚点和归宿, 也是确保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价值要求。
　 　 (二) 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的价值诉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 国家在组织和运行政权方面同样面临如何实现民主正当性和集

中有效性的问题。 “追求党内民主合法性与领导有效性双重统一的逻辑就延伸到国家民主合法

性与治理有效性双重统一的宪法民主集中制之中。”
 

〔12〕
 

不过, 政党与国家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价值诉求上也有不同侧重。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其民主正当性体

现在人民民主 (外部评价) 和党内民主 (内部评价) 双重维度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正

当性, 因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具有整体性, 仅存在于人民民主一个维度中。 如果说, 中国共产党

因成立时不被旧法统所承认, 必须诉诸人民民主以获得正当性, 那么, 破旧立新、 宣布废除旧

法统、 诉诸人民民主制定新宪法, 就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必由之路。 为此, 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取得胜利前夕, 中共中央先是发布了 《 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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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指示》 , 宣布废除南京国民政府的旧法统,
 

〔13〕
 

随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颁布了

起临时宪法作用的 《共同纲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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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行使制宪权、 制定新宪法, 由新宪法

合法确认新政权的正当性。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民主正当性, 反映在政权的组织上, 就

是国家机构的民主正当性, 而国家机构的民主正当性, 正是通过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加以体现的。
 

〔16〕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 其对国家权力的配

置, 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从国家权力的水平配置来看, 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

层面, 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 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始终处

于支配地位。 这样的国家权力配置, 旨在确保每一层级的国家权力都掌握在人民手中, 以真正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从国家权力的垂直配置来看, 除了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区选民直接选举

产生外, 在间接选举层级, 高层级的人大主要由下一层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 并最终向 “ 基

层” 的人民负责。 不同层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纽带, 使各级人大 “ 对人民负责, 受人

民监督” 成为可能。
　 　 在依宪治国背景下, 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需要遵循职能分工规律, 以及宪法对中央和地

方关系的规定, 因而, 国家机构的 “集中” 蕴含着多重逻辑。 在同一层级的国家机构中, “ 集

中” 的逻辑是清晰的。 “全国性的重大问题, 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 在它闭会期

间, 经过它的常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 地方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

定。”
 

〔17〕
 

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 明确划分国家的行政权、 监察权、 审

判权、 检察权等国家权力, 使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 监察、 审判、 检察等机关各司其职、 协调

一致地工作。 国家权力机关集中和代表人民的意志、 利益, 制定法律和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家行政、 监察、 审判、 检察等机关负责贯彻执行, 并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 人民代表

大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正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 人民代表大会实行高度集权的制度,
正是民主集中制原则所侧重的集中制的体现。”

 

〔18〕

　 　 就中央和地方的宪法关系看, 宪法第 3 条第 4 款的原则性规定中蕴含着集中的逻辑, 即以

“中央的统一领导” 为前提, 保障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得到 “ 充分发挥” 。 但是, 此种

“集中” 要受到国家机构功能分化的影响。 具体而言, 国务院与地方人民政府之间、 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之间, 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地方监察委员会之间、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之间, 最高人民

检察院与地方人民检察院之间、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之间, 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这体现

了集中的逻辑。 但是, 由于人民代表大会要向它所代表的选民负责, 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之

间、 地方各级人大之间的宪法关系就并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为履行审判职责, 在司法裁判

的理性要求和审级机制下, 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之间也并非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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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党的民主集中制对国家机构民主集中制的补强

　 　 民主集中制是 “民主的集中制” 而非 “集中的民主制” , 是民主正当性和集中有效性两方

面价值的辩证统一。 基于对民主正当性的诉求, 人民民主塑造了以宪法为基础的新法统和新政

权。 基于对集中有效性的诉求, 在国家权力水平配置层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各层级国

家机构中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主从地位, 形成了人大权力至上, 以及人大产生和监督其

他国家机关的模式; 在国家权力垂直配置层面, 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确立了中央与地方国家

机关之间的主从地位, 形成了 “ 中央统一领导、 地方分级管理” 的中央集权模式。 民主集中

制以民主正当性和集中有效性为价值诉求, 具备沟通党和国家两套治理机制的能力。 党的民主

集中制与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在价值诉求上有不同侧重, 在需要更加强调集中有效性价值的

国家治理场合, 党的民主集中制可以其个人服从组织、 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的逻辑,
补强国家机构集中有效性的不足。

二、 民主集中制塑造中国宪法体制的规范类型

　 　 党章中有三处提到 “民主集中制” , 即总纲第 30 自然段、 第二章 (党的组织制度) 第 10
条和第六章 (党的干部) 第 36 条。 这三处分别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构成要素、 基本内容

和党员干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 这表明, 党的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规

范了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 也是党的根本活动原则, 规定了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

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相较于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 党的民主集中制对应着更为多样的规范

类型, 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补强国家机构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基础。
　 　 (一)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规范类型

　 　 整体来看, 党的民主集中制具有三个面相: 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作为党

的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作为党的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
　 　 1. 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是 “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 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 ( 党章

第 10 条) 。 “我们的党, 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 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

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 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 是党的首脑 ( 中央) 、 党的各级

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 这种规律, 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

制。”
 

〔19〕
 

从中央到地方, 从国家机关、 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到社会团体、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党的整个组织结构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 作为党的根本组

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内涵着 “ 民主选举—组织结构—权力关系” 的规范逻辑, 它既决定了

党的各级各类领导机关的权力来源, 即通过党内民主自下而上选举产生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形成党的中央组织、 党的地方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的组织结构, 也确立了以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

委员会为权力中枢, 党的其他机关、 派出机构和内设部门为下属部门的水平权力关系, 以及 “下

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 全党各个组织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的垂直权力关系。
　 　 2. 作为党的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作为党的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规范的是各级各类党组织的运行。 在这方面, 民主集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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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前引 〔 9〕 , 刘少奇书, 第 358 页。



制内涵着 “决策—执行—监督” 的规范逻辑, 它具体要求: ( 1) 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
民主集中、 个别酝酿、 会议决定的原则, 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 作出决定, 保证党组织民主

决策、 科学决策、 依法决策; ( 2) 党的上级组织作出决策后, 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

级组织的决定; ( 3)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组织的决策和执行以及党员干部履行职责

和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并通过设立巡视制度和巡察制度, 对相关党组织进行监督, 确保下级党

组织的决策和执行合规正确。
 

〔20〕
 

谈到民主集中制, 彭真曾说: “第一, 讨论问题, 谁对听谁

的,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 决定问题, 少数服从多数。 个人有意见可以提, 可以保留, 但

行动上一定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这样才会有行动上的一致。 第三, 执行决定 ( 包括法律、
纪律)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党纪面前人人平等。”

 

〔21〕
 

如果说作为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

制, 侧重规范的是组织结构上党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 作为党的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则不

仅强调在党组织的整体运行中实现党的意志, 也注重在各个具体党组织 ( 党的领导机关) 的

运行中, 确保决策、 执行和监督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也可以说, 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

集中制, 强调权力的集中, 解决的是党的领导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 作为党的活动原则的民主

集中制, 强调意志的集中和行动的一致, 解决的是行动统一的问题。
 

〔22〕

　 　 3. 作为党的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

　 　 作为党的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 内涵着 “ 工作机制—工作作风—工作效果” 的规范逻

辑, 它解决的是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和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 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

的贯彻实施。 在党的领导机关间的权力关系约束下, 为实现党的活动原则所要求的 “ 正确决

策、 坚决执行、 有效监督” , 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工作机

制, 既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 有民主作风, 有全局观念, 善

于团结同志” , 也要求党员干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

中来, 到群众中去,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
 

〔23〕
 

与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

原则不同, 作为党的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 既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要求, 也对

党员干部个人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要求。
　 　 (二) 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的规范类型

　 　 在我国宪法中,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出现在第 3 条中。 该条第 1 款的表述是 “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民主集中制在国家机构中的实行, 是否与民主集

中制在党内实行一样, 能够发挥根本组织原则、 活动原则、 领导机制的功能, 这是准确理解宪

法第 3 条第 1 款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 从宪法规定看, 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机构根本组织原则

的性质十分明确, 它同样内涵着 “ 民主选举—组织结构—权力关系” 的规范逻辑, 即要求基

于人民民主产生相应的国家机关, 并确立国家机关间的水平宪法关系和垂直宪法关系。 因此,
下文将着重探讨民主集中制是否国家机构的根本活动原则和领导机制。
　 　 1. 民主集中制是否国家机构活动原则

　 　 作为党的根本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内涵 “ 决策—执行—监督” 的规范逻辑, 不仅强调

党组织整体运行中党的意志的实现, 也强调各党组织运行中决策、 执行和监督的正确性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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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党章第 10 条、 第 14 条、 第 16 条、 第 46 条。
《 彭真文选 ( 1941—1990 年) 》 ,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628 页。
参见王贵秀: 《 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两重功能》 , 《 探索与求是》 2001 年第 6 期, 第 5 页。
参见党章 “ 总纲” 第 27 自然段、 第 10 条。



性。 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对于整体视野下国家机构的规范, 侧重的是各具体国家机关间的宪

法关系, 同样内涵着 “ 决策—执行—监督” 的逻辑。 在此意义上, 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也

属于国家机构的活动原则。
 

〔24〕
 

不过, 作为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能否在特定国家机关内部实

行, 则需要根据宪法和法律法规作进一步分析。
　 　 首先, 作为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适用于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 “ 民主集中制

是我国国家机构活动的根本准则,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必须严格地执行这一

原则, 按照这个原则活动。”
 

〔2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简称 “地方组织法” ) 、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民族区域

自治法等也都规定,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 以及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

原则, 充分发扬民主, 集体行使职权。
 

〔26〕

　 　 其次, 尽管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国务院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 但地方组织法第 6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 该条第 3 款还进一步诠释了 “ 地方

人民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的内容, 即实行 “ 首长负责制” 和 “ 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 。
 

〔27〕
 

由此推论, 将宪法第 86 条第 2 款关于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和国务院组织法第 4 条关于 “ 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

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的规定结合起来, 也可以得出结论认为, 作为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适

用于国务院。
 

〔28〕

　 　 再次, 《监察法实施条例》 第 6 条明确规定, “监察机关坚持民主集中制, 对于线索处置、
立案调查、 案件审理、 处置执行、 复审复核中的重要事项应当集体研究, 严格按照权限履行请

示报告程序” ; 第 193 条规定, “审理工作应当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经集体审议形成审理意

见” 。 可见, 作为活动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同样适用于监察机关。
　 　 复次, 现行宪法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 人民

法院组织法仅规定 “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 38 条第 2 款) ,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仅规

定 “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 32 条第 2 款) 。 这似乎意味着, 作为活动原则的民主集

中制仅适用于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的决策活动, 而不适用于审判活动和检察活动。
　 　 最后, 国家主席虽是中央国家机关, 但该职位仅由一位公民担任, 不存在内部的决策、 执

行和监督等问题, 国家副主席协助国家主席工作, 也不存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29〕
 

同

样, 现行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否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考虑到宪法第 3 条

关于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规定, 主要着眼于国家机关之间的外部关系, 作为活动原则的

民主集中制能否适用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内部活动,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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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崇德主编: 《 中国宪法》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83 页。
王汉斌: 《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 下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571 页。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 6 条、 地方组织法第 6 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 4 条、 民族区

域自治法第 3 条第 2 款。
参见范进学等: 《 民主集中制宪法原则研究》 , 东方出版中心 2011 年版, 第 188 页。
参见许安标主编: 《 宪法及宪法相关法解读》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116 页。 针对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

制 “ 是不是不要民主集中制, 所有问题都由个人说了算” 的疑问, 王汉斌的回答是: “ 不是。 国务院工作中的重

大问题, 必须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参见王汉斌: 《 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

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99 页。
参见吴显庆: 《 论我国现行宪法中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含义》 , 《 社会主义研究》 2005 年第 1 期, 第 86 页; 刘松

山: 《 运行中的宪法》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82 页。



　 　 2. 民主集中制是否国家机构领导机制

　 　 作为党的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 按照 “ 工作机制—工作作风—工作效果” 的逻辑, 对

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提出工作要求。 但是, 在国家机构的运行中, 作为领导机制的民主集

中制, 无法也不能适用于国家机构中的非党员工作人员。 受国家机构功能分化的影响, 不同国

家机关的运行规则不同, 作为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也无法适用于国家机构本身。 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 有学者指出, 民主集中制 “不能作为领导者个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也不能作

为处理领导与群众关系的原则。 否则, 每个领导者个人既可以发扬民主, 又可以实行集中, 就

很难保证不搞个人说了算” 。
 

〔30〕

　 　 国家机构实行的民主集中制, 首先是 “ 国家处理人民与国家机关、 代表机关和其他国家

机关、 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总体原则” 。
 

〔31〕
 

1982 年修改宪法时, 彭真说: “ 民主

集中制的问题没有详细写。 总纲简要些。 总理负责制、 军委主席负责制, 总的都是民主集中

制。 我国是一元化领导, 权力在人民。 人民怎么管理? 在人民代表大会。” “ 过去是中央集权,
一统就死, 一放就乱。 太集权了。 ……对大国来说, 客观上不可能不一统就死。 怎样分? 只好

原则些。”
 

〔32〕
 

因此, 在理解国家机构中的民主集中制时, 应当作体系性解释, 而不能如有的

学者主张的那样, 拆分出哪些宪法条款体现了 “ 民主” , 哪些条款体现了 “ 集中” 。
 

〔33〕
 

按照

体系解释, 宪法第 3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则进一步明确了第 1 款的内涵。 其中, 第 2 款和第 3 款规范了国家权力的水平配置, 即

每一层级政权机关中各个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源和国家机关间的总体宪法关系, 第 4 款规范了国

家权力的垂直配置, 即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总体宪法关系。
　 　 作为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 并不适用于国家机构 ( 具体国家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 但

作为领导机制的党的民主集中制, 可以适用于具体的党组织和党员个人。 因而, 民主集中制作

为党的领导机制, 可以通过规范具体的党组织和具有党员身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发挥统一

意志、 贯彻决策的作用, 从而补强国家机构运行的有效性。

三、 民主集中制统合中国宪法体制的组织机制

　 　 按照民主集中制形成的党的组织体系和国家机构体系, 共同形塑了中国特色的政权机关组

织体系。 正如有学者所说, “ 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一个以自身为核心和中轴的国家政权结

构” 。
 

〔34〕
 

在这个政权结构中, 民主集中制是链接党的组织体系与国家机构体系的枢纽。 民主

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 搭建起结构相似、 体系相近、 相互

影响的两套组织 (机构) 体系, 为中国宪法体制提供了 “硬件” ;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活动原

则和领导机制, 发挥了 “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 的 “软件”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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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 《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85 页。
前引 〔 18〕 , 陈明明书, 第 171 页。
许崇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下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423 页。
例如, 马岭认为, 宪法第 3 条第 1 款是关于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总的组织原则; 第 2 款关于人大和人民的

关系的规定主要是民主原则; 第 3 款关于国家权力的横向分工 ( 人大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 的规定, 体现的

主要是集中原则; 第 2 款和第 3 款结合起来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 4 款确定的是国家权力的纵向分工 ( 中

央和地方的关系) , 是集中制原则。 参见前引 〔 7〕 , 马岭文, 第 2 页以下。
景跃进、 陈明明、 肖滨主编: 《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7 页。



　 　 (一) 民主集中制对国家机构的组织

　 　 根据宪法第 3 条, 再结合宪法第 2 条 ( 人民主权原则) 、 第 34 条 ( 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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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三章 (国家机构) , 民主集中制对国家机构的组织遵循以下逻辑。
　 　 第一, 在国家权力水平配置的维度, “人民民主” 是整个国家机构组织的逻辑起点, 即人

民选举产生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 并通过这一国家机关集中行使权力。 以作为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为中心, 产生出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为国家元首的

国家主席, 以及对全国人大负责的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 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同理, 在地方层面, 以作为县级以上地方权力机关的人大为中心, 产

生出相应的人大常委会, 以及人民政府、 监察委员会、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等县级以上地方

国家机关; 以作为乡镇国家权力机关的乡镇人大为中心, 产生出对其负责的乡镇人民政府。 由

此, 在每一层级国家机构中, 形成了以人大作为权力机关、 其他机关作为其派生机关, 人大作

为决策机关、 其他机关作为执行机关, 人大作为政治上的监督机关、 其他机关作为政治上的被

监督机关的水平 “集中” 模式。
　 　 第二, 在国家权力垂直配置维度, 宪法第 3 条第 4 款关于央地关系的规定十分原则化, 带

有转型时期灵活调整政策所需的 “非制度化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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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我们是中央集权, 不是地方分

权, ……中央可以改变地方的决定; 下级要服从上级, 地方要服从中央” 这一前提始终是明

确的。
 

〔37〕
 

即使日后宪法的制度化建设更加成熟, 立法、 行政、 监察、 司法等功能的分化更为

规范, 上述前提依然不会发生变化。 国务院与地方人民政府之间、 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

委员会之间、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地方人民检察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宪法关系, 本身就强调

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之间、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人民法院之间的宪法关

系, 也蕴含着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内核。
　 　 首先, 全国人大代表主要由省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 省级和市级人大代表主要由下一层级

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等事实表明, 人大的权力来源是自下而上的, 但人大的权威是自上而下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着全国性的民意, 它们作出的决策, 地方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人大常

委会必须遵守和执行。 同理, 在地方层面, 上级人大及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策, 下级人大及人

大常委会也必须遵守和执行, 从而体现 “ 中央的统一领导” 。 在 1954 年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 毛泽东在听取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 初稿) 起草工作的说明》 的

过程中曾说: “省、 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出

来的东西全国各个省、 市都要服从, 假若某一个省人民代表大会议出的东西不对,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可以把它撤销。”
 

〔38〕
 

这形象地揭示了宪法上国家权力垂直配置的 “集中” 本质。
　 　 其次, 尽管四个层级的人民法院是相对独立的, 它们通过审级制度 ( 审级监督) , 在个案

裁判中建立起了宪法关系, 但 “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

工作, 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10 条第 2 款) 的目

的, 不仅仅是为了纠正个案裁判的 “错误” 、 救济个案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也在于通过这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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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 参见前引 〔 32〕 , 许崇德书, 第 436 页。
参见苏力: 《 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 〈 论十大关系〉 第五节》 , 《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2
期, 第 49 页。
许崇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上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42 页。
同上书, 第 121 页。



上而下的司法监督机制, 保证国家法律获得正确适用,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在国家权力垂直配置方面, “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主动性” 之所以可能, 大致有三方

面原因: 一是在广土众民的大国之中, 地方上多层级的国家机关设置, 给地方治理留下了创新

空间;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立法权不断下放, 特别是 2015 年修正的立法法, 使设区的市

(自治州) 获得了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 三是国家机构的功能分化日益规

范, 不同性质的地方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实现了相对的 “功能自治” 。
 

〔39〕

　 　 (二) 民主集中制对党政机构 (组织) 的塑造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形成党的组织体系、 实现党对人民和国家 ( 机构) 领导的组织基础。
根据党章, 各级各类党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 形成严密的党的组织体系。 在中央组织

层面, 包括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 由中央委员会

产生党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 中央书记处, 以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 党的中央委员会产生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 在地方组织层面, 以党的省、 市、 县三

级代表大会为中心, 产生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等。 此外, 在企业、 农村、 机关、 学

校、 科研院所、 街道社区、 社会组织、 人民解放军连队等基层单位, 还设有党的基层组织。
　 　 党的组织体系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 从国家机构到企业、 学校、 科研机构、 人民

团体、 社会组织等单位的全覆盖, 体现了党对国家和社会在横向上的全面领导, 以及党中央

对国家和社会在纵向上的集中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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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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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组织保障。 与国家机构体系相比, 党的组织体系更为庞大, 既有设置在国家机

关之中的党组织, 也有设置在非国家机关之中的党组织。 设置在国家机关之中的党组织与国家

机关之间形成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政治法律关系, 这是从组织上形塑中国宪法体制的核心

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讲, 国家机构体系是对党组织体系的复制。 历史地看, 先有中国共产党, 后

有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 新政权缔造之初, 选择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

(政体) ,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国情的判断。 早在 1940 年, 毛泽东便提出,
在 “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 基础上, “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省人民代表大会、 县人

民代表大会、 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 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
 

〔42〕
 

在新政权缔造之初, 要巩固新生政权、 治理庞大国家, “ 首要问题并不是分权, 而是如何集

权” 。
 

〔43〕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活动和领导机制等方面已积累了民主集中制的成功经验,
民主集中制被复制运用于国家机构的组织与运行之中,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

 

〔44〕

　 　 由于党对国家机构匹配领导的要求, 国家机构一经组织完成, 也会反过来促进党组织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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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人民政府、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也应根据三个被监督机关的不同性质和

任务采取不同的监督方式和监督强度。 张友渔指出: “ 由于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不一

样, 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对这三个机关监督的作用也不一样。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是独立行使特定的职权的。 行政

机关是作为人大的行政机关, 根据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原则决定进行具体工作的。 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机关

的监督要比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的监督更多、 更直接些。” 参见 《 张友渔文选》 下卷, 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59 页。
参见前引 〔 18〕 , 陈明明书, 第 170 页。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85 页。
《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677 页。
前引 〔 36〕 , 苏力文, 第 44 页。
前引 〔 27〕 , 范进学等书, 第 149 页。



我更新、 自我塑造, 形成 “党的领导体系和国家制度体系的复合” 。
 

〔45〕
 

这种自我更新和型塑,
主要通过如下组织机制实现: ( 1) 与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和乡镇五个层级的国家机关相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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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出作为政治权力轴心的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委;
 

〔47〕
 

( 2) 在县级以上监察机关之

外的其他相应国家机关, 以及人民政府部门和派出机关普遍设立党委 ( 党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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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设有

与县级以上国家机关中的监察机关职能相匹配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 4) 以党中央的某个

直属部门为主导, 整合部分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 建构一个对若干具有专业性质的国家机关和

政府部门进行 “归口管理” 的 “复合体” (如中宣部、 政法委) , 县级以上地方党组织按照同

样规则设立隶属于同级党委的相应领导小组; ( 5) 设置直接隶属于党中央的高规格的常设性

或临时性领导小组, 其领导人通常是中央政治局领导, 小组成员来自党中央相关部门和中央国

家机关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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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党组织按照同样规则设立隶属于同级党委的相应的领导小

组。 由此, 党的组织体系便嵌入到国家机构体系之中, 形成两种类型的组织: 一是与国家机关

一一对应的党组织, 如各级党委、 党组。 它们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以不改变该国家机关的法定

职能为前提; 二是统辖若干国家机关的党组织, 如党的政法委员会、 依法治国委员会等。 它们

领导若干国家机关, 在这些国家机关法定职能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 填补并重塑了这些国家机

关之间不明确的宪法关系。

四、 民主集中制协调国家机构运行的逻辑机理

　 　 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统合下形成的中国宪法体制, “既超越了政党组织的逻辑, 也超越了

政府组织的逻辑。 它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将两者整合在一起, 自我生成了一种新的逻辑” 。
 

〔50〕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行, 能够补强国家机构运行的有效性, 是依宪执政与依宪治国得以顺利沟

通、 中国宪法体制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 这一作用具体体现在填补国家机关之间宪法关系的空

白、 应对国家机关因功能分化带来的协作配合不足、 解决地方国家机关 “ 双重负责” 难题等

方面。
　 　 (一) 民主集中制下国家机关宪法关系的张力

　 　 若仅从民主正当性或集中有效性的单一维度观察国家机构的构造, 所得结果将与宪法和组

织法对于国家机关宪法关系的规定出现矛盾。 从 “民主” 的单一逻辑看, 无论中央国家机关,
还是地方国家机关, 其国家权力水平配置的理路均是清晰的, 即人民选举 ( 直接或者间接)
产生出国家权力机关, 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其他国家机关, 被产生的国家机关向产生它的国家权

力机关负责, 国家权力机关向人民负责。 在这一国家权力水平配置逻辑中, 居于权力中枢的国

家权力机关 (人大) 是链接整个国家机构的核心。 理论上, 为了保证国家权力关系和谐, 在

国家权力垂直配置上, 应以国家权力机关作为核心, 链接不同层级国家机关间的权力关系, 即

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系统引导出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 然而, 这个逻辑仅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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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尚立: 《 论人民民主》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93 页。
“ 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相配合的还有党的代表会议制度。” 《 毛泽东文集》 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66 页。
参见党章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参见 《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第 7 条。
参见前引 〔 34〕 , 景跃进等主编书, 第 7 页。
同上书, 第 6 页。



在每一层级中, 由该级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 ( 县级以上) 产生出来的其他国家机关,
需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负责, 而不能推导出上级国家机关的存在, 以及下级

国家机关对相应上级国家机关负责的关系, 进而也不能推导出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下级人民

政府、 下级监察委员会、 下级人民法院、 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宪法关系, 以及上下级人民政

府、 上下级监察委员会、 上下级人民法院、 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宪法关系。 就 “ 集中”
的单一逻辑看, 从中央到乡镇五个层级国家机关间的纵向宪法关系, 同样十分明确。 在这种单

一逻辑下, 国家权力的垂直配置, 注重的是不同国家机关 “ 系统” 上下层级的从属关系, 其

逻辑结果只包含通过全国人大产生的其他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相应国家机关之间建立起的垂直

权力关系, 而不包含地方其他国家机关与地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水平权力关系。
　 　 国家权力的水平配置和垂直配置, 各有自己的权力关系逻辑。 然而, 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

将民主与集中两个单一逻辑合为一体, 形成了复杂的、 纵横交错的宪法权力关系网络。 地方行

政、 监察、 审判和检察等机关, 不仅与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发生直接的宪法关系, 也与上级

(含中央) 行政、 监察、 审判和检察等机关发生直接的宪法关系。 这一纵横交错的宪法权力关

系网络, 进一步延伸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内部, 形成人民政府与其部门的宪法权力关系, 以及

人民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宪法权力关系, 构成当代中国政府的条块分割的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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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集民主与集中两条逻辑为一体的民主集中制, 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地方国家机

关的双重负责难题。 地方人民政府既要对同级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又要对上级人民政府

负责并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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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人民法院既要对同级权力机关负责, 又要在个案中接受上级法院

(上诉审法院) 的监督; 地方人民检察院既要对同级权力机关负责, 又要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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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监察委员会既要对同级权力机关负责, 又要对上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此外, 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 既应接受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又应接受上级人民政府的相应

职能部门的领导或者指导。
　 　 国家权力的宪法配置通常需要两套机制, 一套解决国家权力水平配置 ( 如权力分立与制

衡的机制或权力集中与分工配合的机制) , 一套解决国家权力垂直配置 ( 如单一制或联邦制) 。
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以一套机制取代了两套机制, 实行的是兼顾国家权力水平配置的 “ 权力

集中与分工配合” 与国家权力垂直配置的 “集权” 单一制的机制。 “苏维埃反对分权的原则不

仅仅体现在权力的横向安排上, 而且还体现在权力的纵向安排上。”
 

〔5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机构建设之初, 选择实行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本身就意味着必须反对民主

集中制的一个 “敌人” ( “分权” ) 及其两个 “化身” : 国家权力水平配置上的权力分立与制衡

原则和国家权力垂直配置上的分权原则 (体现为联邦制或地方自治制) 。 对于前者, 毛泽东明

确指出: “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 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 议会制, 袁世凯、 曹锟都搞过

了, 已经臭了。 ……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 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55〕
 

1949 年 9 月, 董必武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政府的组织原则是 “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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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振超: 《 当代中国政府 “ 条块关系” 研究》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27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7〕 , 于文豪文, 第 90 页以下。
参见沈寿文: 《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 功能及制度困境》 , 载周永坤主编: 《 东吴法学》 2011 年秋季卷,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43 页以下。
何俊志: 《 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代议制的构想与实践》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版, 第 56 页。
前引 〔 46〕 , 毛泽东书, 第 136 页。



集中制, 它具体的表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 民主集中制的提出, 正是针对着旧民主主义

三权分立的原则。 ……我们不要资产阶级骗人的那一套, 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 行使国家

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 。
 

〔56〕
 

关于议行合一, 1954 年宪法

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时, 毛泽东强调: “我们是中央集权, 不是地方分权。 一切法

律都要中央来制定, 地方不能制定法律。 中央可以改变地方的决定; 下级要服从上级, 地方要

服从中央。”
 

〔57〕
 

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就在于, 新政权缔造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 如何在人民

民主的基础上有效组织政权、 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巩固新政权、 维护社会稳定。 民主集中

制的混合逻辑及其形成的国家机关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 契合了新政权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中

央集权的需要。
 

〔58〕

　 　 然而, 民主集中制实行的国家权力水平配置的 “ 权力集中与分工配合” , 同国家权力垂直

配置的 “集权单一制” 的机制存在张力。 在国家权力横向关系上, 每一层级政权机关内部实

行的是 “决策 / 命令 / 监督—执行 / 服从 / 被监督” 二元化职能分工模式。 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决

策、 命令、 监督的机关, 其他国家机关是执行、 服从、 被监督的机关, 其他国家机关之间除法

律另有规定外, 是并列平行的国家机关, 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履职, 共同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负责。 从这单一视角看, 每一层级的国家机关都是相对独立的国家机关, 在本辖区内拥有完整

的决策和执行权力, 这些国家权力统一于本级人大, 带有浓厚的 “ 地方自治” 色彩。 然而,
维护单一制国家传统, 按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处理中央与地方宪法关系, 加强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建设的前提。 在国家权力纵向关系上, 仅仅以人大作为链接

不同层级国家机关间宪法关系的纽带, 或者仅仅通过全国人大产生出来的中央国家机关作为不

同层级相应国家机关间宪法关系的纽带, 都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悖。 为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部宪法和组织法, 在规定每一层级以人大为核心的横向国家机关宪法关系的同时, 均强调了

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 (以及上级国家机关和下级国家机关) 、 国务院职能部门与

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部门之间 ( 以及上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之间) 的

领导与被领导 (监督与被监督、 指导与被指导) 的宪法关系。 在这种中央统一领导下的中央

与地方分工的宪法关系中, 常态时, 中央国家机关的执行机构就是相应的地方国家机关, 中央

国家机关没有其他的执行机构, 中央的决策必须依靠地方国家机关加以执行; 类似地, 在地方

层面,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策必须依靠下级国家机关加以执行。 由此, 上下级国家机关之间形成

了管辖范围正包含、 业务职能雷同、 内设机构复制、 以上驭下的纵向宪法权力关系。
　 　 (二) 民主集中制对国家机关宪法关系的协调

　 　 当地方国家机关既要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又要对中央和上级相应国家机关负责的

双重负责体制引发实践难题时, 由于宪法和组织法所规定的刚性宪法关系中没有设定明确的权

力争议解决机制, 按照一般的逻辑, 争议双方只能向共同的 “ 上级” 寻求裁决。 在地方人民

政府系统内, 某级人民政府与其上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 或者没有隶属关系的两个人民政府之

间出现意见不一致时, 可以找到作为共同上级的上级人民政府。 但是, 当不同系统的国家机关

之间意志不一致时, 并无法找到共同的上级。 即使在人民政府系统内部诉诸共同的上级,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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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会因效率太低而不可行。 因此, 双重负责体制引发的难题, 无法从国家机构自身寻求常规

化、 法治化的解决, 而只能依赖外部机制解决。 作为党的活动原则和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
恰好能够发挥协调国家机关之间权力争议、 解决地方国家机关双重负责难题的作用。
　 　 如果说, 作为党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塑造了镶嵌于国家机构之中的党组织, 形成了

稳定的 “党—政” 二元对应的组织结构, 为党领导国家机构提供了组织基础, 那么, 作为党

的活动原则和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 则通过镶嵌在国家机构之中的党组织, 在国家机关日常

的立法、 执法、 监察、 审判、 检察工作中, 发挥着 “ 统揽全局、 协调各方” 的领导作用。 如

此一来, 作为党的活动原则和领导机制的民主集中制, 就成为协调国家机关之间宪法关系、 解

决地方国家机关双重负责难题的核心机制。 这是因为, 处理党和国家机构政治法律关系的基本

原则、 具体国家机关内部的重大问题决定及干部管理, “都是由政党的民主集中制, 而不是由

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在规范” 。
 

〔59〕
 

由此, 在国家机关之间出现具体权力争议时, 可借由党组织

之间和党组织内部的命令与服从规则, 获得明确的解决方案。 同时, “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

权” 之间的 “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内在矛盾” ,
 

〔60〕
 

兼顾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宪

制实践中保持动态平衡等难题, 都留给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决断, 并通过 “ 块” 的

党委和 “条” 的党组 (党委) 等党组织加以调控。 “条块关系的特殊架构也赋予了中央在央地

关系运作中的灵活性。 在这种架构中, ‘中央精神’ 在地方上有 ‘ 块’ 和 ‘ 条’ 两个代理人,
条条和块块分别掌握中央精神, 并通过自己的领导系统传达、 贯彻到地方。 中央可以灵活地调

节条与块的侧重点: 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 就更偏重条; 要强调地方的积极性, 就更偏重

块。”
 

〔61〕
 

正如学者所说, “在以 ‘ 四个服从’ 为基础的纪律和制度保障下, 党中央借助于对

下级党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和行政控制, 有足够的力量保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

个格局决定了不管中央向地方放了多少具体事项的管理权,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行为出现多大的

膨胀, 党中央都有足够的能力收回权力, 控制住地方” 。
 

〔62〕

　 　 (三) 对民主集中制协调机制的优化

　 　 正因有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外部调适机制,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混合逻辑组织起来的国家机

构, 才能保持长期动态稳定。 然而, 这一调适机制过于弹性, 如果过分依赖这一机制, 亦可能

带来隐患, 即 “克服分散化、 取得共识的过程未免不够透明、 缺乏效率, 有失规则性” 。
 

〔63〕
 

在依宪执政和依宪治国的要求下, 需要对这一协调机制进行优化。
　 　 在我国宪法体制中, 从 “ 决策—执行” 二元的角度观察, 中国共产党是 “ 最高政治领导

力量” ,
 

〔64〕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决策力量。 就党的政治决策和执行看, 党中央是最高政

治决策机构, 所作决策通过镶嵌在国家机构之中的党组织, 传递给相应的中央国家机关。 根据

功能划分,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党中央的意志通过法定机制转化为国家的意志, 将党中央的

政治决策通过法定程序转译为国家决策 (尤其是立法) , 并由其他国家机关按照职能分工加以

执行。 从理论上说, 其他中央国家机关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国家决策, 本质上就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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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的政治决策。 但是, 其他中央国家机关在接受党中央这种 “ 间接” 领导的同时, 必须

随时接受镶嵌在该中央国家机关之中的党组织的 “ 直接” 领导, 以保证党中央的意志在中央

国家机关中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同时, 党中央的政治决策, 既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国

家决策 (尤其是中央立法) , 由地方国家机关按照职能分工加以间接执行, 又通过设置在地方

的地方党委和镶嵌在地方国家机关之中的党组 ( 党委) 等对相应国家机关的直接领导加以贯

彻执行。 就地方党委、 地方国家机关党组的政治决策看, 地方党委的首要任务是贯彻实施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 其作出的政治决策, 通过镶嵌在地方国家机关之中的党组 ( 党委) 等党组织,
传递给相应的地方国家机关, 由这些地方国家机关按照职能分工加以 “ 间接” 执行; 同时通

过这些党组 (党委) 等党组织, 对相应地方国家机关进行 “ 直接” 领导。 其中, 地方人大及

其常委会将地方党委 (在间接意义上是党中央) 的意志, 通过法定机制转译为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意志, 由其他地方国家机关根据职能分工加以执行。 在这一宪法体制下, 党对国家机构的

领导, 正是通过按照作为组织原则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所设立并与领导国家机关相匹配的党组织

(党委、 党组等) , 按照作为活动原则和领导机制的党的民主集中制, 对国家机关的宪制活动

进行着日常的领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对于同时存在着党的领导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的中

国来说, 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制度与国家制度上的差异, 却创造了领导制度与国家制度在功

能与功效上的互补关系” 。
 

〔65〕

　 　 党的民主集中制以 “四个服从” 为基础的纪律和制度保障, 在填补国家机关之间宪法关

系空白、 协调国家机关之间宪法关系、 解决地方国家机关双重负责难题、 贯彻党的意志上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 在党章和宪法的框架下, 为了使以 “ 四个服从” 为基础的纪律和制度保障的

单一逻辑, 与国家机构功能分化的客观需要相适应, 以尊重不同性质和不同层级国家机关的运

行规律, 形成与不同性质和不同层级国家机关更为匹配的领导方式, 作为党的活动原则和领导

机制的党的民主集中制也需进一步优化。 事实上, 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已经蕴含着相应的优化

思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必然坚持党 “ 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 支持司法、 带头守

法” ,
 

〔66〕
 

在区别不同国家机关的性质、 结构与功能, 尊重不同国家机关按规律办事的基础上,
确立了执政党与具体国家机关的领导方式, 明确了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基本政治法律关系。 相

关表述在遣词上十分讲究: 是 “ 领导” 立法, 而非 “ 领导” 司法;
 

〔67〕
 

是 “ 保证” 执法, 而

非 “保证” 立法; 是 “支持” 司法, 而非 “支持” 执法。 这种遣词意味着, 中国共产党与不

同性质的国家机关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法律关系。
 

〔68〕
 

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应由不同的国家

机关行使, 而执政党正是在尊重不同性质国家机关依宪办事、 按规律办事的基础上, 与它们建

立起相应的政治法律关系, 从而更好实现国家机关的相应职能, 充分实现执政党和人民的意

志, 达到执政党依宪执政的目标。 这一优化思路, 也正是党坚持民主集中, “ 实行决策权、 执

行权、 监督权既合理分工又相互协调, 保证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 履行职

责” 的需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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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现代宪制国家中, 任何政党和国家政权都始终需要面对两个密切关联的问题, 一是存续

的正当性, 二是组织和活动的有效性。 前者涉及政党和国家政权的代表制问题, 后者关联政党

和国家政权的效能问题。 与西方国家及其政党不同,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回应政党

和政权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的问题上, 有着自己独特的论证逻辑, 此种逻辑是历史逻辑、 理论逻

辑、 实践逻辑的统一。 以民主正当性与集中有效性为价值诉求的民主集中制, 发挥着链接党和

国家两套治理机制的重要作用。 民主集中制是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整体国家机

构和某些具体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 也是党章所确立的党的组织原则、 活动原则和领导机制。
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特别是后者补强前者 “ 集中”
有效性价值不足、 填补国家机关之间宪法关系空白、 解决地方国家机关 “ 双重负责” 难题、
调适国家机关之间权力关系的功效, 使两者成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 在此意义上, 民主集中制

可谓中国宪法体制的统合原则与运行机制。

Abstract:
 

Democratic
 

centralism
 

contains
 

the
 

dual
 

value
 

goal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centralized
 

effectiveness.
 

However,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
 

of
 

the
 

Party
 

and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
 

of
 

state
 

in-
stitutions

 

have
 

different
 

emphases
 

in
 

terms
 

of
 

value
 

goals.
 

The
 

former
 

takes
 

centralized
 

effectiveness
 

as
 

its
 

foothold
 

and
 

destination
 

and
 

can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peration
 

of
 

state
 

institutions.
 

As
 

an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the
 

Party,
 

democratic
 

centralism
 

shapes
 

Party’s
 

organizations
 

that
 

are
 

embed-
ded

 

in
 

state
 

institutions
 

and
 

provide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for
 

the
 

Party
 

to
 

lead
 

state
 

institutions
 

effec-
tively.

 

As
 

the
 

principle
 

of
 

the
 

Party’s
 

activities
 

and
 

leadership
 

mechanism
 

and
 

through
 

Party
 

organiza-
tions

 

embedded
 

in
 

state
 

organs,
 

democratic
 

central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illing
 

the
 

gaps
 

in
 

the
 

co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state
 

organs,
 

coordinat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state
 

organs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dual
 

responsibility
 

of
 

local
 

state
 

organs.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
 

of
 

the
 

Party
 

and
 

that
 

of
 

state
 

institutions
 

influenc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realizing
 

the
 

connection
 

be-
tween

 

the
 

constitution-based
 

exercise
 

of
 

the
 

ruling
 

power
 

and
 

constitution-based
 

state
 

governance
 

and
 

shaping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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